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交银施罗德增利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第七次分红结果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交银施罗德增利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交银增利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５１９６８０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３１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交银施罗德增利债券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交银施罗德增利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招募说明书》等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对

２０１２

年度基金利润实施的第

１

次分红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交银增利债券

Ａ／Ｂ

交银增利债券

Ｃ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５１９６８０

（前端）、

５１９６８１

（后端）

５１９６８２

截止基准日下属

分级基金的相关

指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

份额净值（单位：元）

１．０３３４ １．０３０４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

可供分配利润 （单位：

元）

６６

，

１１５

，

１６１．８４ ２０

，

９０３

，

７２１．０７

截止基准日下属分级

基金按照基金合同约

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

应分配金额（单位：元）

－ －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单位：元

／１０

份基金份额）

０．２０ ０．２０

注：

１

、本基金

Ａ

类基金份额采用前端收费模式，

Ｂ

类基金份额采用后端收费模式，前端交易代码即为

Ａ

类基金份额交易代码，后端交易代码即为

Ｂ

类基金份额交易代码。

２

、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约定：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本基金收益每年至少分配

２

次，最多

分配

１２

次，基金年度收益分配比例不低于年度可分配收益的

９０％

。

２．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本基金的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红利再投确认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基金份

额持有人， 其现金红利将按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除息后的基金份额净值

转换为基金份额， 再投资所得的基金份额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直接

计入其基金账户，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起可以查询、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

局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基金向基金份额持

有人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持有

Ａ／Ｂ

类基金份额的投资人选择

红利再投资，红利再投资的份额免收前端申购费或后端申购费。

注：

１

、本次分红为基金合同生效以来的第七次分红。

２

、本分红方案经本基金管理人计算并由基金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复核。

３

、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事先未做出收益分配方式选择的，则默认方式为现金分红。 选择现金红利

方式的基金份额持有人的红利款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自基金托管账户划出。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 本基金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完成权益登记。 具体收益发放办法请查阅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９

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的《交银施罗德增利债券证券投资基金第七次分红预告》。

２

、本基金销售机构包括场外销售机构和场内销售机构。场外销售机构指直销机构和场外代销机构的销

售网点或场外销售机构提供的其他方式。 直销机构为本公司的直销中心以及本公司的网上交易平台；场外

代销机构的地址及联系方式等有关信息，请详见本基金最新的更新招募说明书“五、相关服务机构”章节及

相关公告，或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进行咨询；场内代销机构指具有开放式基金代销资格并经上海证券

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认可的代销机构（具体名单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ｓｓｅｐｏｒｔａｌ／ｗｅｂａｐｐ／ｌｉｓｔｃｏｍｐａｎｙ／Ｐｒ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Ｑｕａ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ｆｌａｇ＝３

）。

３

、投资人欲了解有关分红的详细情况，可到各销售网点或通过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查询（网址：

ｗｗｗ．

ｊｙｆｕｎｄ．ｃｏｍ

，

ｗｗｗ．ｊｙｓｌｄ．ｃｏｍ

，

ｗｗｗ．ｂｏｃｏｍｓｃｈｒｏｄｅｒ．ｃｏｍ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７００－５０００

，

０２１－６１０５５０００

）。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基金的相

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交银施罗德双利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第二次分红结果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交银施罗德双利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交银双利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５１９６８３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６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交银施罗德双利债券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交银施罗德双利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招募说明书》等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对

２０１２

年度基金利润实施的第

２

次分红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交银双利债券

Ａ／Ｂ

交银双利债券

Ｃ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５１９６８３

（前端）、

５１９６８４

（后端）

５１９６８５

截止基准日下属

分级基金的相关

指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

份额净值（单位：元）

１．０８０ １．０７５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

可供分配利润 （单位：

元）

７

，

７４７

，

３９３．６１ ３

，

７９０

，

８８０．４２

截止基准日下属分级

基金按照基金合同约

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

应分配金额（单位：元）

３

，

８７３

，

６９６．８１ １

，

８９５

，

４４０．２１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单位：元

／１０

份基金份额）

０．２０ ０．２０

注：

１

、本基金

Ａ

类基金份额采用前端收费模式，

Ｂ

类基金份额采用后端收费模式，前端交易代码即为

Ａ

类基金份额交易代码，后端交易代码即为

Ｂ

类基金份额交易代码。

２

、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约定：本基金收益每年最多分配

１２

次，每次基金收益分配比例不低于收益分配

基准日可供分配利润的

５０％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 本基金

Ａ／Ｂ

类基金份额可供分配利润为

７

，

７４７

，

３９３．６１

元；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本基金

Ｃ

类基金份额可供分配利润为

３

，

７９０

，

８８０．４２

元。 “截止基准日按

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

收益分配基准日可供分配利润

×５０％

。 因此按照基金合同

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本次

Ａ／Ｂ

类基金份额需分配金额为

３

，

８７３

，

６９６．８１

元， 本基金

Ｃ

类基金份额需分配

金额为

１

，

８９５

，

４４０．２１

元。

２．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本基金的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红利再投确认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基金份

额持有人， 其现金红利将按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除息后的基金份额净值

转换为基金份额， 再投资所得的基金份额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直接

计入其基金账户，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起可以查询、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

局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基金向基金份额持

有人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持有

Ａ／Ｂ

类基金份额的投资人选择

红利再投资，红利再投资的份额免收前端申购费或后端申购费。

注：

１

、本次分红为基金合同生效以来的第二次分红。

２

、本分红方案经本基金管理人计算并由基金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复核。

３

、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事先未做出收益分配方式选择的，则默认方式为现金分红。 选择现金红利

方式的基金份额持有人的红利款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自基金托管账户划出。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 本基金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完成权益登记。 具体收益发放办法请查阅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９

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的《交银施罗德双利债券证券投资基金第二次分红预告》。

２

、本基金销售机构包括场外销售机构和场内销售机构。场外销售机构指直销机构和场外代销机构的销

售网点或场外销售机构提供的其他方式。 直销机构为本公司的直销中心以及本公司的网上交易平台；场外

代销机构的地址及联系方式等有关信息，请详见本基金最新的更新招募说明书“五、相关服务机构”章节及

相关公告，或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进行咨询；场内代销机构指具有开放式基金代销资格并经上海证券

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认可的代销机构（具体名单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ｓｓｅｐｏｒｔａｌ／ｗｅｂａｐｐ／ｌｉｓｔｃｏｍｐａｎｙ／Ｐｒ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Ｑｕａ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ｆｌａｇ＝３

）。

３

、投资人欲了解有关分红的详细情况，可到各销售网点或通过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查询（网址：

ｗｗｗ．

ｊｙｆｕｎｄ．ｃｏｍ

，

ｗｗｗ．ｊｙｓｌｄ．ｃｏｍ

，

ｗｗｗ．ｂｏｃｏｍｓｃｈｒｏｄｅｒ．ｃｏｍ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７００－５０００

，

０２１－６１０５５０００

）。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基金的相

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关于长盛货币市场基金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长盛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长盛货币

基金主代码

０８００１１

基金管理人名称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长盛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长盛货币

市场基金招募说明书》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

日、金额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

暂停转换转出起始日

－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

限制申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 （单位： 人民币

元）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赎回、

转换转出、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

明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根据有关法

律法规及 《长盛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的

规定。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长盛货币市场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自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２

日起单笔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上

限为

１０００

万元（含），为保护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根据《长盛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长盛货币

市场基金招募说明书》等有关规定，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决定自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起对本基金的申购（转

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限额进行如下调整：

１

、本基金单日单笔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上限为

２０００

万元（含），单笔申请金额超过上限的，确

认失败。

２

、本基金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多笔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累计上限为

２０００

万元（含），累计申请

金额等于或低于上限的，全部确认成功；累计申请金额高于上限的，则按本公司开放式基金注册登记系统清

算顺序，逐笔累加后不超过

２０００

万元限额的申请确认成功，其余确认失败。

３

、在实施限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期间，本基金的赎回等业务正常办理。 本基金取消或

调整上述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限制的具体时间将另行公告。

４

、 投资者可拨打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２６６６

或登录网站

ｗｗｗ．ｃｓ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咨询、了解相关情况。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本公告解释权归本公司。

特此公告。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２９

证券简称：广弘控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２７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１

、本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１１

，

２０６

，

５１４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９２％

。

２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１

、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概述

（

１

）债务豁免并赠送现金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广东省广弘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弘公司”）以豁免本公司

２１

，

９１９．１１

万

元债务和赠送

９

，

０００

万元现金作为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对价。广弘公司豁免债务和赠送现金相应使公司的

每股净资产增加

０．７８

元， 流通股股东按目前流通股比例

５４．４９％

测算， 相当于流通股东获得

１６

，

８４７．５６

万

元，按发行股份购买广弘公司资产的发行价格

２．１５

元

／

股可折算为

７

，

８３６．０７

万股，相当于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获得

３．６３

股。

（

２

）送股

除广弘公司之外的其他非流通股股东将共计

２１

，

６０５

，

８０９

股送给流通股股东，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获送

１

股。

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首个交易日，公司的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非流通股份即获得上市流通权。

２

、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东大会日期、届次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经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２４

日召开的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

３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期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２４

日公司召开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广弘公司出具《关于粤美雅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豁免相关债权的函》确认，自出函之日起豁

免应收公司

２１

，

９１９．１１

万元债权。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收到广弘公司支付的

９

，

０００

万元现金对价款

项。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广弘公司收购原大股东广东省广新外贸轻纺（控股）公司持有公司

１１７

，

６９７

，

２４５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９．６８％

）过户完毕。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０

日，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将共计

２１

，

６０５

，

８０９

股

支付给流通股股东，即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将获非流通股股东支付

１

股对价股份。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１

日，公司股

票恢复上市交易，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完毕，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非流通股份即获得上市流通权。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承诺及追加

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诺

的履行情况

１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在十二个月内不

上市交易或者转让；向广弘公司偿还代为垫

付的等额股份。

已履行了股改承

诺

２

广东省商业企业集团公司工会委

员会

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在十二个月内不

上市交易或者转让；向广弘公司偿还代为垫

付的等额股份。

已履行了股改承

诺

３

祁芳等合并

８４２８

名自然人（详见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

布的解除限售股东名单）

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在十二个月内不

上市交易或者转让；向广弘公司偿还代为垫

付的等额股份。

已履行了股改承

诺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

２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

１１

，

２０６

，

５１４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１．９２％

；

３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

数（股）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股）

本次可上市流通

股数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

％

）

冻结的股

份数量

（股）

备注

１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

７２１

，

３１６ ７２１

，

３１６ ０．１２％ ０

２

广东省商业企业集团公司

工会委员会

２８８

，

５２７ ２８８

，

５２７ ０．０５％ ０

３

祁芳等合并

８４２８

名自然人

（详见在巨潮资讯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布的解除限

售股东名单）

１０

，

１９６

，

６７１ １０

，

１９６

，

６７１ １．７５％ ０

合 计

１１

，

２０６

，

５１４ １１

，

２０６

，

５１４ １．９２％ ０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单位：股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２９９

，

５４０

，

９９２ ５１．３１％ ７２１

，

３１６ ２９８

，

８１９

，

６７６ ５１．１９％

３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１８

，

１５８

，

７７７ ３．１１％ ２８８

，

５２７ １７

，

８７０

，

２５０ ３．０６％

４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１０

，

１９６

，

６７１ １．７５％ １０

，

１９６

，

６７１ ０ ０

５

、境外法人持股

６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７

、内部职工股

８

、高管股份

２

，

３００ ０．００％ ２

，

３００ ０．００％

９．

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

计

３２７

，

８９８

，

７４０ ５６．１７％ １１

，

２０６

，

５１４ ３１６

，

６９２

，

２２６ ５４．２５％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５５

，

８９１

，

５９０ ４３．８３％ １１

，

２０６

，

５１４ ２６７

，

０９８

，

１０４ ４５．７５％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

计

２５５

，

８９１

，

５９０ ４３．８３％ １１

，

２０６

，

５１４ ２６７

，

０９８

，

１０４ ４５．７５％

三、股份总数

５８３

，

７９０

，

３３０ １００．００％ ０ ５８３

，

７９０

，

３３０ １００．００％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

人名称

股改实施日持有股份情

况

本次解限前已解限

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未解限股份

情况

股份数

量变化

沿革

数量（股）

占总股

本比例

（

％

）

数量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１

中国信达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

１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０．１９％ ０ ０ ７２１

，

３１６ ０．１２％

注

１

２

广东省商业企

业集团公司工

会委员会

４４０

，

０００ ０．０７％ ０ ０ ２８８

，

５２７ ０．０５％

注

２

３

祁 芳 等 合 并

８４２８

名自然人

１０

，

１９６

，

６７１ １．７５％

注

３

合计

１

，

５４０

，

０００ ０．２６％ ０ ０ １１

，

２０６

，

５１４ １．９２％

注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办理完成偿还广弘公司股改时代其垫付的股改对价

３７８

，

６８４

股。 目前所持限售股份为

７２１

，

３１６

股。

注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广东省商业企业集团公司工会委员会限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偿还广弘公司股改时代其垫付的股改对价

１５１

，

４７３

股， 目前所持限售股份为

２８８

，

５２７

股。

注

３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东中的祁芳等合并

８４２８

名自然人股东股改实施日未持有公司股份，鹤山毛

纺织总厂联合毛绒厂、鹤山工商银行工会、广东民族贸易公司工会、江门市海天实业公司、汕头纺织企业发

展公司工会等

５

家法人单位为公司股改实施日原登记在册的股东。 根据已经生效的 （

２０１０

） 蓬法执字第

２６９９－２７２６

、

２７２８－２８０５

、

２８０７－３１３７

、

３１３０－３３８９

、

３３９１－３４９９

、

３５０１－３５６１

、

３５６３－３６７３

、

３６７５－３７２８

、

３７３０－３７４９

、

３７５１－３８０５

、

３８０７－３８０８

、

３８１０－３９４５

、

３９４７－４０３９

、

４０４１－４６３７

、

４６４９－４７８４

号、（

２０１２

） 蓬法执字第

４９１－６１４

、

６１６－１０３４

、

１０３６－３４３２

号《执行裁定书》，祁芳等人享有原限售流通股股东鹤山毛纺织总厂联合毛绒厂股份

６

，

９０１

，

３００

股，另外按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约定，执行偿还广弘公司垫付对价

３

，

６２３

，

０９０

股；根据已经

生效的（

２０１２

）蓬法执字第

３４３３－３８５８

号《执行裁定书》， 易志标等人享有原限售流通股股东鹤山工商银行

工会

４３２

，

８１０

股，另外按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约定，执行偿还广弘公司垫付对价

２２７

，

１９０

股；根据已经

生效的 （

２０１２

） 蓬法执字第

３８５９－３８７６

、

３８７８－４３０６

、

４３０８－４３７６

、

４３７８－５１８１

、

５１８３－５８１９

、

５８２１－５７９２

、

５７９４－

６３７８

、

６９２７－６９６４

号《执行裁定书》， 钟云英等人享有原限售流通股股东广东民族贸易公司工会

２

，

３９４

，

７６５

股， 另外按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约定， 执行偿还广弘公司垫付对价

１

，

２５７

，

２３５

股； 根据已经生效的

（

２０１２

）蓬法执字第

６３７９－６５９１

号《执行裁定书》， 张肖凤等人享有原限售流通股股东江门市海天实业公司

股份

２５２

，

４６６

股，另外按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约定，执行偿还广弘公司垫付对价

１３２

，

５３４

股；根据已经

生效的（

２０１２

）蓬法执字第

６５９２－６５９４

、

６５９６－６９２６

号《执行裁定书》，张景华等人享有原限售流通股股东汕头

纺织企业发展公司工会股份

２１５

，

３３０

股，另外按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约定，执行偿还广弘公司垫付对

价

１１３

，

０２０

股。 经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查询，经司法执行程序，上述案件中的合并

８４２８

名自然人已偿还

广弘公司在公司股改中为其代为垫付的对价股份合计

５

，

３５３

，

０６９

股；经司法执行程序，上述

５

家法人单位

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已变更登记到相应的

８４２８

名自然人股东名下，股份合计

１０

，

１９６

，

６７１

股。

除上述情况外，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东，其股改实施日持有的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没有发生其他变化。

２

、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的情况。

序号

刊登《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

示性公告》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的

股东数量

该次解限的股份总

数量（股）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时总股

本的比例（

％

）

１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４

日

８ １８

，

２２９

，

９９０ ３．１２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截至本报告出具日，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人履行了其在

股权分置改革中做出的承诺。 广弘控股本次部分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符合解除限售的条件，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和《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本次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不

存在实质性障碍。 本保荐机构同意广弘控股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七、控股股东对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本次未对控股股东所持限售股份办理解除限售。

八、其他事项

１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

是

√

否

２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情况。

□

是

√

否

３

、明确说明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

是

√

否

４

、 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

１％

以上的股东是否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 《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深交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

是

√

不适用

九、备查文件

１

、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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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没有新议案提交表决；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

2011

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6

月

25

日在北京市西

城区北展北街

11

号华远·企业中心

11

号楼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任志强先生主

持。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1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942,699,86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74.55%

。 公司

4

名董事、

4

名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会议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经参会股东认真审议并逐项投票表决，大会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1

年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42,699,86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下称

"

有

表决权股份数

"

）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1

年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42,699,865

股，占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1

年财务决算、审计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42,699,865

股，占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1

年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公司

2011

年度合并利润中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

466,581,150.30

元，期末未分配利润余额

987,461,248.66

元。 公司

2011

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

润

468,970,920.88

元，根据《公司章程》按本年净利润的

10%

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46,897,092.09

元，加母公

司以前年度结余未分配利润

47,056,855.71

元，母公司

2011

年可供分配利润总计为

469,130,684.50

元。

公司

2011

年利润分配预案为： 以母公司为主体进行利润分配， 按

201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

1,264,459,

830

股总股本为基数，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1

元（含税），并派送红股

2.5

股，共计派发现金股利

126,445,983

元，红股

316,114,958

股。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余额

26,569,743.5

元，全部结转以后年

度分配。

表决结果：同意

942,673,865

股，占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9%

，反对

0

股，弃权

26,000

股。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2

年投资计划的议案》

根据公司发展规划和

2012

年经营计划，

2012

年公司计划房地产开发直接投资总额

46

亿元。

其中，在建及已完工项目约

22

亿元，主要包括：西安君城二

～

三期项目，海蓝城一期；青岛汇丰名车世界

项目；北京铭悦项目、九都汇项目；长沙华远华中心一期等；

拟建项目约

4

亿元，主要包括：北京通州一级开发项目；西安海蓝城二期；长沙金外滩二

～

五期项目等；

新项目拓展约

20

亿元。

股东大会授权管理层具体执行

2012

年度投资计划，并给予如下具体授权：

1

、在不超出年度投资计划总额的前提下，授权管理层根据具体情况适当调整各项目之间的投资。

2

、授权董事会视公司

2012

年度资金情况及项目拓展需要，在不超过年度投资计划

20%

的范围内增加

总投资。

表决结果：同意

942,699,865

股，占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1

年年报及年报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42,699,865

股，占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2

年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2

年度审计机构，年度审计费用为

80

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

942,699,865

股，占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2

年北京市华远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的议案》

北京市华远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华远集团

"

）作为公司的控股股东，为支持公司的发展，

2012

年将

为公司（含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及其控股参股的各下属公司）提供融资担保（包括银行贷款担保和其他对外融

资担保）总额不超过

50

亿元。

目前，市场上担保费收费标准为

0.5%-5%

，华远集团按不高于

0.8%

向公司收取担保费。 华远集团将根

据公司融资的实际需要，与贷款银行或向公司融资的机构签署担保协议。

由于银行贷款及对外融资有时要求提供两个担保人，所以，此担保额度与议案十中公司为控股子公司

提供的融资担保额度可能有重叠部分。

表决结果：同意

230,287,150

股，占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扣除关联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所持有的股份

数），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关联股东华远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北京华远浩利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和北京市华

远国际旅游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2

年北京市华远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提供周转资金的议案》

为支持公司的发展，华远集团作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2012

年度将向公司提供不超过

20

亿元的资金周转

额度，在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或其控股的下属公司）需要之时，华远集团提供相应的周转资金，由实际使

用资金的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或其控股的下属公司）向华远集团支付相应的资金使用费，资金使用费率不超

过市场同期利率。 具体资金使用费按照届时实际划付的单据为准计算。

表决结果：同意

230,287,150

股，占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扣除关联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所持有的股份

数），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关联股东华远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北京华远浩利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和北京市华

远国际旅游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2

年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的议案》

根据公司现有开发项目的进展情况、

2012

年公司资金状况和公司发展的资金需求，预计

2012

年度公司对控

股子公司（及其控股参股的各下属公司）提供融资担保（包括银行贷款担保和其他对外融资担保）总额不超

过

65

亿元（含控股子公司及其控股参股的各下属公司之间相互担保）。 由于融资担保有时要求提供两个担

保人，所以，此担保额度与议案八中华远集团为公司提供的融资担保额度可能有重叠部分。 为此，公司股东

大会对公司的对外担保给予如下授权：

1

、同意在公司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前，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及其控股参股的各下属公司）提供融

资担保（包括银行贷款担保和其他对外融资担保）总额不超过

65

亿元（含控股子公司及其控股参股的各下

属公司之间相互担保），以支持公司业务发展。

2

、上述担保的单笔融资担保额度不超过

15

亿元。

3

、为控股子公司下属的参股公司提供融资担保（包括银行贷款担保和其他对外融资担保）时，担保金额

所占该参股公司融资总额的比例不得超过控股子公司在该参股公司的持股比例。

4

、担保方式可以是信誉担保或以公司资产（包括但不限于控股子公司及其控股参股的各下属公司的股

权、土地所有权、房屋所有权、在建工程等）担保。

5

、以上融资担保分笔实施之时，授权公司董事长在股东大会批准的担保额度内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本授权有效期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公司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

942,699,865

股，占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北京市华远置业有限公司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贷款的

议案》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北京市华远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华远置业

"

）拟于

2012

年度向北京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

"

北京银行

"

）贷款

14

亿元，用于公司长沙华远华中心项目（原长沙金外滩项目）、西安君城

项目、西安海蓝城项目的开发建设。 贷款期限为一至三年，贷款利率为银行同期市场利率。

华远置业以其控股子公司长沙橘韵投资有限公司、长沙地韵投资有限公司、长沙人韵投资有限公司拥

有的长沙华远华中心项目（原长沙金外滩项目）土地使用权及在建工程、西安万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拥有

的西安君城三期

B

区项目土地使用权及在建工程、西安曲江唐瑞置业有限公司拥有的西安海蓝城项目土地

使用权及在建工程为上述贷款提供担保，控股股东华远集团为上述贷款提供担保。

在增加本次贷款后，华远置业在北京银行的贷款余额不超过

20

亿元。

由于本公司董事长任志强先生是北京银行董事，此项贷款为关联交易。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第

10.2.2

条之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中无应回避的关联股东。

表决结果：同意

942,699,865

股，占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社会捐赠的议案》

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的公司

2011

年度公益性、 救济性捐赠额度为

400

万元人民币，

2011

年度

公司实际对外捐赠

191.64

万元， 其中向北京市西城区红十字会捐赠

2.54

万元， 向北京市体育基金会捐赠

189.1

万元。

为了继续良好履行社会责任，规范公司的捐赠行为，维护公司的形象和股东的利益，股东大会同意：

1

、公司

2012

年公益性、救济性捐赠额度累计不超过

400

万元人民币（含

400

万元）；

2

、授权董事长决定在总额度范围内单笔不高于

200

万元人民币（含

200

万元）的公益性、救济性捐赠；

3

、每年的具体捐赠实际执行情况向年度股东大会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942,699,865

股，占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

章程修正案

>

的议案》

由于公司办公地址名称变更，及在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现有股份总数都

会相应变更，公司对《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进行如下修改：

1

、原章程

"

第五条 公司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北展北街

11

号华远·企业号

"

修改为

"

第五条 公司办

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北展北街

11

号华远·企业中心

"

。

2

、原章程

"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264,459,830

元。

"

修改为

"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580,574,788

元。

"

3

、原章程

"

第十九条 公司现有股份总数为

1,264,459,830

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1,264,459,830

股。

"

修改为

"

第十九条 公司现有股份总数为

1,580,574,788

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1,580,574,788

股。

"

表决结果：同意

942,699,865

股，占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毛国权律师、曹亚娟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出席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方式、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关于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3

、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特此公告。

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六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600379

证券简称：宝光股份 编号：

2012-15

陕西宝光真空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进展暨股票复牌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2012

年

6

月

19

日发布了《重大事项停牌的公告》，本公司正在筹划重大事项，因该事项存在不

确定性，公司股票自

2012

年

6

月

18

日起停牌。 经公司董事会慎重研究，本次讨论的重大事项相关条件还

不成熟， 公司股票将于

2012

年

6

月

26

日复牌。 公司承诺在股票恢复交易后

3

个月内不再筹划有关重大事

项。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陕西宝光真空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6

月

25

日

证券代码：

000718

证券简称：苏宁环球 公告编号：

2012-021

苏宁环球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举办上市公司投资者接待日活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本公司已于

2012

年

4

月

27

日发布了《

2011

年年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深入全面地了解公司

情况，公司定于

2012

年

6

月

28

日（星期四）下午

14:30-17:00

点举办投资者接待日活动（交流互动开始时

间为

15:00

），届时本公司还将向全体投资者进行

"

诚信建设

"

的公开承诺。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上市公司投资者接待日活动将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采取网络远程的方

式举行，投资者可以登录

"

吉林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

（

http://chinairm.p5w.net/

）参与交流。

出席本次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副总裁张峰、财务总监崔振杰、证券部经理邱

洪涛。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苏宁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0955

证券简称：

ST

欣龙 公告编号：

2012-021

欣龙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2

年

6

月

22

日

2

、召开地点：海南省海口市龙昆北路

2

号帝豪大厦

17

层公司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召集人：董事会

5

、主持人：郭开铸先生

6

、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

2

名， 代表股份

74,925,889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09%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海南方圆律师事务所涂显亚律师、陈建平律师对本次

会议进行了现场见证。

四、提案审议情况

大会逐项审议了下述议案，并以现场投票方式进行表决，表决情况如下：

（一）审议通过《公司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74,925,88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二）审议通过《公司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74,925,88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三）审议通过《公司

2011

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同意

74,925,88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四）审议通过《公司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74,925,88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五）审议通过《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

74,925,88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2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续聘的议案》

同意

74,925,88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七）审议通过《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同意

74,925,88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本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八）审议通过《公司关于第四届董事会换届的议案》

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的选举程序，郭开铸、饶勇、魏毅、陈喆、徐继光、骆建政、何佳义、彭晓春当选为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其中：何佳义、彭晓春为独立董事）。

投票结果：

郭开铸先生，同意股数

74,925,88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不同意

0

股，

弃权

0

股；

饶勇先生，同意股数

74,925,88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不同意

0

股，弃

权

0

股；

魏毅女士，同意股数

74,925,88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不同意

0

股，弃

权

0

股；

陈喆先生，同意股数

74,925,88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不同意

0

股，弃

权

0

股；

徐继光先生，同意股数

74,925,88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不同意

0

股，

弃权

0

股；

骆建政先生，同意股数

74,925,88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不同意

0

股，

弃权

0

股；

何佳义先生，同意股数

74,925,88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不同意

0

股，

弃权

0

股；

彭晓春先生，同意股数

74,925,88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不同意

0

股，

弃权

0

股。

（九）审议通过《公司关于第四届监事会换届的议案》

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的选举程序，阮江南、葛广政当选为第五届监事会监事，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

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王中荣共同组成第五届监事会。

投票结果：

阮江南先生，同意股数

74,925,88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不同意

0

股，

弃权

0

股；

葛广政先生，同意股数

74,925,88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不同意

0

股，

弃权

0

股。

五、公司独立董事向本次会议提交了

2011

年度述职报告。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海南方圆律师事务所涂显亚律师、陈建平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公司本次股

东大会的召开、召集，会议出席人员的资格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对议案的表决

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欣龙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Ｏ

一二年六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0545

证券简称：

*ST

吉药 公告编号：

2012－025

吉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办投资者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本公司已经于

2012

年

4

月

26

日披露了

2011

年年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深入全面地了解公司

情况， 公司定于

2012

年

6

月

28

日下午

14:30--17:00

举办投资者接待日活动 （交流互动开始时间为

15:

00

），届时本公司还将向全体投资者进行

"

诚信建设

"

的公开承诺。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公司投资者接待日活动将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采取网络远程的方式

举行，投资者可以登录

"

吉林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

（

http;//chinairm.p5w.net/

）参与交流。公司参加

交流活动的人员有：公司财务总监刘英女士，公司董事会秘书罗国建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吉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6

月

25

日

证券代码：

002481

证券简称：双塔食品 编号：

2012-030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的法律责任。

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方式召开；

2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2

年

6

月

22

日（星期五）上午

9:00

2

、召开地点：山东省招远市金岭镇公司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召集人：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杨君敏先生

6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2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120,600,000

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5.83％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额度及完工时间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120,600,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票

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2

、审议通过了《关于利用超募资金补充募投项目资金缺口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120,600,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票

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3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性质变更的议案》。

公司于

2010

年

9

月

21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发起人之一冠基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外资股

东） 在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股份锁定承诺的的前提下已减持完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截止

2012

年

5

月

31

日，公司内资股股东持有

216,000,000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100%

，无外资股东持股。 公司的性质已

由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上市）（外资比例低于

25%

）变更为内资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公司）。

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120,600,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票

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4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通过的

2011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每

10

股派

0.5

元，每

10

股转增

8

股）已于

2012

年

5

月

11

日执行完毕，公司总股本由原来的

120,000,000

股增加到

216,000,000

股，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12,000

万元变更为

21,600

万元。

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120,600,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票

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5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120,600,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票

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

会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经公司与会董事签字的《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二日


